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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屡有发生的犯罪人为抢劫财物而故意杀人的案件
,

近年来实践中的定罪颇不一致
,

有

定抢劫罪的
,

有定故意杀人罪的
,

有定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的
,

还有定抢劫杀人罪的
.

理论研讨中也众说纷纭
,

可 以归纳为三类主要观点
:

其一
,

认为抢劫罪第 2款的
`

致 人 死

亡
”

不包括故意杀人
,

而只能是过失致死
.

对为抢劫财物而故意杀人的案件
,

有的主张定抢

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实行并罚
:
有的认为是一般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牵连犯

,

应从一重

处断即论以故意杀人罪
.

其二
,

认为抢劫罪的
“

致人死亡
”

可 以是过失或间接故意
,

但不包括

直接故意杀人
.

若为抢劫财物以直接故意杀人的
,

应定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合 并 处 罚
.

其 州卜

三
,

认为抢劫罪的
“

致人死亡
”

包括故意杀人
,

为抢劫财物而故意杀人的
,

应定抢劫罪一

罪
.

在解释论证上
,

有的认为这是牵连犯
;
多数著述认为这是结合犯

,

其中有的说这是一般

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
,

有的则认为这是抢夺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
.

定罪多样的司法

实践和众说不一的理论观点
,

说明了这一间题的复杂性和正确认识该间题的迫切重要性
.

笔者认为
,

结合我国有关的立法
、

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来分析
,

抢劫罪中 的
“

致人 死

亡
”

包括故意杀人
,

对为抢劫财物而故意杀人的
,

应依刑法第 1 50 条第 2款定抢劫罪一罪
,

但

这既不是牵连犯
,

也不是结合犯
,

而是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

抢劫罪是独立的一罪
.

一
、

抢劫罪的
`
致人死亡

”

包括故意杀人

暴力是法定的抢劫罪的重要手段
.

一般来讲
,

暴力的内涵就是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
、

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强暴行为
,

其外延包括从身体强制
、

捆绑
、

殴打
、

伤害直至杀害的一系

列表现形式
.

由于法律的明文规定
,

抢劫罪第 1款当然不包括重伤
、

致死 的 暴 力在 内
,

那

么
,

抢劫罪第 2款
.

致人死亡
”

的暴力是否包括故意杀人在内呢 ?

我们认为
,

为抢劫财物而杀人的案件是客观存在的
,

但是
,

抢劫罪中的
·

致人死亡
,

是 军
否包括故意杀人在内

,

对不同的立法不能一概而论
,

而应具体分析其规定和立法精神
.

某些

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
,

在抢劫罪包含有
“

致人死亡
”

的同时
,

又另设立
“

强盗杀 人 罪
”

或
“

抢劫杀人罪
”

的专门条款
,

其抢劫罪中的
“

致人死亡
”

当然仅限于过失
.

如保加利亚刑法典

第 1 84 条规定了抢劫罪的一般构成
,

第 1 86 条又分项规定了一些加重构成
,

其中第 2项规定的



是
“

抢劫致死
” ,

第 3项规定的是
“

抢劫杀人
” .

① 显然
,

其第 2项的
“

抢劫致死
”

就 是 专

指过失致死而言
.

再如我国台湾现行刑法典第 32 8条普通强盗罪里规定有
“

犯强盗罪致人死

亡
” ,

第” 2条强盗结合罪里又有
“

犯强盗罪而故意杀人
”

的明文规定
.

② 其普通强盗罪里

的
“

致人死亡
”

当然也仅限于过失致死
.

但是
,

另一些国家的立法中
,

在抢劫罪外并未专门

设立
“

抢劫杀人罪
” 、 “

强盗杀人罪
”

的条款
,

并未明确地把抢劫中的故意杀人与过失杀人

以不同条款分开
,

其抢劫罪中的致人死亡或另行设立的抢劫致死罪
, “

致死
”

就不是仅限于

过失致死
,

而是 也包含了故意杀人
。

苏联
、

罗马尼亚
、

阿尔巴尼亚
、

西班牙
、

日本以及我国

刑法典等都是如此
.

例如
,

日本刑法第 2 36 条的强盗罪未载明包括致伤致死
,

第 2 40 条专门规

定了弧盗致伤致死的犯罪
.

该条的强盗致死是否包括故意杀人在内? 据有关著述的介绍
,

日

本司法界和理论界经过长期的争论
,

最后还是倾向于认为
,

强盗致死既包括过失致死也包括

故意杀人在内
,

对这两种情况均应按 日本刑法第 2 40 条定强盗致死罪一罪处刑
.

③ 上述 这 些

规定和主张对我们理解我国刑法里抢幼罪中致人死亡的含义也有借鉴作用
.

我国刑法也是仅

在抢劫罪里规定了
“

致人死亡
”

的加重构成
,

而没有把抢劫罪中的过失致人死亡与故意杀人

分别规定
,

也没有抢劫杀人罪的专门条款规定
,

因此
,

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以故意杀人为手段

的抢劫行为
,

理应包括在抢劫罪第2款的
“

致人死亡
”

里
.

自始至终参加我国刑法起草 工 作

的高铭暄教授的解释也证明了立法原意正是如此
.

④

有些同志认为
,

我国刑法中的
.

致人死亡
”

一词只能有同一的含义
,

都只能是指过失致

死
,

因而抢劫罪第 2款的致人死亡也不能包括故意杀人
.

⑥ 这种看法对前述的第一 类 立 法 例

的抢劫罪是正确的
,

但却不符合上述第二类立法例关于抢劫罪的规定
,

当然也不符合我国刑

法的规定
.

实事求是地来分析
,

我国刑法中规定有
“

致人死亡
”

的七个条款是限于过失致死

还是也包括故意杀人
,

表现为不同的情况
:

第 1 13 条交通肇事致人死亡
,

第 1 34 条第 2款 故 意

伤人致人死亡
,

第 1 39 条强好致人死亡
,

第1 43 条第 2款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等
,

行为人对 死 亡

结果只能是出于过失
;
第 1 37 条

“

打砸抢
”

致人死亡
,

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
,

只能是故意杀

人
:
而第1 06 条第 1款放火

、

爆炸等致人死亡
,

第 1 50 条第 2款抢劫致人死亡
,

则可 以 是 过 失

致死
,

也包括故意杀人
.

应当强调指出
,

立法上
“

致人死亡
,

一词是否应当具有同一的含义

是一回事
,

现行法律中
“

致人死亡
”

的规定实际上是否具有同一含义又是一回事
.

前述观点

提出立法上
“

致人死亡
”

一词应当具有同一含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

立法上如果能够把过失

致死与故意致死在用词上区别开来
,

将有助于避免歧义
,

会使立法更加科学
,

这无疑应当成

为我国立法完善的方向
;
但是

,

上述观点却离开 了我国现行立法中
“

致人死亡
”

规定的本来

含义
,

不顾有关犯罪的实际情况
,

拿理想化的用词含义应同一的原则来硬套本来含义并不同

一的现行立法的规定
,

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
.

这种观点不但会给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带来

混乱
,

而且也无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
.

抢劫罪中的
“

致人死亡
”

包括故意杀人在内
,

这也是符合犯罪构成理论的
.

任何具体犯

罪都是其特定的主客观要件的统一 为抢劫而故意杀人的案件
,

其主观要件表现 为 以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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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暴行为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和目的
,

实施杀人行为的直接结果当然是对被害人生

命的剥夺
,

但这并不是行为人所迫求的根本犯罪 目的
,

借此非法占有财物才是其真正的犯罪

目的
,
其客观要件表现为杀人的手段行为和取财的目的行为的有机结合

,

手段行为服务于 目

的行为
,

目的行为的完成即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手段行为的实施
.

就是说
,

为抢劫而杀人的案

件
,

杀人行为从主客观上看都包含在抢劫罪的主客观要件的整体中
.

专
二

、

因抢劫故意杀人的罪质罪数问题

首先
,

以故意杀人为手段的抢劫不能定为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
.

以故意杀人为手段的抢劫大致有三种情况
:

一是有预谋的杀人抢劫
;
二是更多的情况在

抢劫过程中遇到反抗
,

而起意杀人后取财
;
三是着手盗窃时被人发觉

、

阻拦
,

或者着手抢夺

时遭到反抗
,

因而起意先杀人后取财
.

上述先杀人后取财的案件为什么不应认定为抢劫罪和故

意杀人罪二罪 ? 因为这种案件不符合数罪的规格
.

区分一罪与数罪
,

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

践中以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个数为标准
.

以杀人为手段的抢劫财物案件
,

行为人主观上只有

一个独立的以杀人为手段劫取财物的故意和目的
,

客观上其杀人行为是为了扫除劫财的障碍
,

即杀人是手段行为
,

取财是日的行为
,

二者结合成抢劫罪的独立的行为
,

其主客观要件都是

统一而不可分离的
.

这只符合抢劫罪一罪的犯罪构成
,

不能再同时构成故意杀人罪
.

如果把其

中杀人的故意和行为分离出来
,

再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

则抢劫罪就失去了暴力的故意和行为
,

就不成其为抢劫罪了
;
如果不把杀人的故意和行为分离出来而同时认定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

人罪
,

则是把杀人的故意和行为既作为抢劝罪的构成要件
,

又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

这显然有悖于法理和情理
。

当然
,

并非涉及杀人的抢劫案件或先杀人后取财的案件都应一概定抢劫罪一罪而不能并

罚
。

例如
, ’

犯罪人先杀人后劫财
,

劫财后又为灭 口而杀死在场人的
;
犯罪人实施暴力

、

胁迫

或其他手段己劫得财物
,

为灭 口或报复而杀死被害人
、

在场人的
,

其先行行为已 构 成 抢 劫

罪
,

后行的杀人行为又构成了独立的杀人罪
,

自应定抢劫罪和杀人罪二罪
,

实行并罚
.

又如
,

犯罪人犯抢劫罪后
,

当时未被查获
,

以后被发觉而杀害检举人
、

追捕人的
,

构成抢劫罪和故

意杀人罪二罪
。

其次
,

以故意杀人为手段的抢劫也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或抢劫杀人罪
,

而只能认定为

抢劫罪
。

故意杀人罪与以杀人为手段的抢劫罪作为不同的犯罪是有原则区别的
:

故意杀人罪是以

剥夺他人生命为 目的
,

实施单一的杀害行为
,

侵犯的是单一的他人的生命权利
; 以杀人为手

段的抢劫罪是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 目的
,

实施包括杀人的手段行为

和取财的目的行为在内的复合行为
,

侵犯的是包括他人生命权利和财产权利在内 的复 杂 客

体
.

可见
,

在主观的故意和 目的
、

客观的行为 以及客体诸方面
,

以杀人为手段的抢劫罪都要

比故意杀人罪的内容复杂得多
,

因而前者的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也要比后者更为严重
。

如果把

以杀人为手段的抢劫视为故意杀人罪
,

则杀人行为的完成即表示犯罪的完成
,

杀人行为的未

逞即表明犯罪的被迫停止而不再向前发展
,

那么对杀人致死后的取财行为或者杀人未死的取

财行为怎样定罪处罚 ? 若只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或未遂
,

而不定为抢劫罪
,

显然不能客

观
、

全面
、

真实地反映行为人的全部犯罪行为及其性质和危害程度
,

不但不符合定罪准确的

刁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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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甚至也有宽纵犯罪之度
.

有人讲
,

为抢劫而故意杀人之所以要定故意杀人罪
,

因为其动扒是图财
,

其目的是剥夺

他人生命
,

因而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

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

在我们看来
,

抢劫杀人的

犯罪
,

其犯罪动机确是图财或主要是图财
,

但却不能将其犯罪目的仅认定为剥夺他人生命
,

抢劫杀人的行为人实施杀害行为
,

行为人当然是希望或者放任杀害行为致人死亡 结 果 的 发

生
.

放任死亡结果的属杀人的间接故意
,

谈不到以杀人为目的
;
即使追求死亡结果的直接故

意杀人
,

也不是 以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
,

至多只能讲剥夺他人生命是犯罪人第一层次的目的

而不是犯罪构成所包含的最终目的
.

抢劫杀人的犯罪目的或日犯罪最终目的
,

必然表现为对

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结果发生的希望和追求的心理态度
,

这一犯罪目的与实施抢劫杀人

的图财动机的指向和性质是一致的
,

但却不是一 回事
,

目的是该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要件
,

是决定犯罪行为的性质
、

指向和目标的
;
动机则不是其主观要件

,

是说明犯罪目的产生和犯

罪行为发动的内心起因的
.

如果认为抢劫杀人的犯罪目的只是希望剥夺他人生命
,

则把人杀

死其犯罪目的即 已实现
,

就不应当再有犯罪目的实现后又取财的故意犯罪行为
。

可见
,

主张

抢劫杀人的犯罪目的是希望剥夺他人生命结果发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苏联刑法理论和司法

实践也认为
,

强盗杀人虽出于贪利
,

但它
“

是以用袭击被害人的方法而获得财产为目的
” ` ①

也强调了抢劫杀人的目的在于以杀人的手段非法占有财物
。 _

我们认为
,

以杀人为手段的抢劫行为应定抢劫罪
,

而不是故意杀人罪
.

那么是不是说
,

故意杀人罪里就不再包含图财杀人了呢 ? 当然不是
。

故意杀人罪里的图财杀人与姆劫罪里的

抢劫杀人都是出于图财的动机
,

都实施了杀害行为
,

但它们作为不同的犯罪
,

除前述的在犯

罪的主观
、

客观以及客体诸方面均有所不同外
,

还有以下主要区别
:

一是非法占有的财产的

性质不同
。

抢劫杀人侵犯的财产限于动产
,

而且一般是便于携带的财物
,

这样的财物才能当

场占有
;
图财的故意杀人罪侵犯的财产既包括动产

,

也可以包括不动产 (如房屋等 )
,

还可

以包括某些财产性利益 (如为了占有债权
,

为了免去债务等 )
.

.

二是非法占有财产的时间地

点不同
.

抢劫杀人只能是在杀人后当场取得财物
,
而图财的故意杀人罪只能是在杀人后不同

的时间或地点取得财物
.

三是非法取得财产的行为方式及其意义不 同
.

抢劫杀人在杀人后的

取得财产显系非法掠夺的方式
,

其取财行为已为抢劫罪所包括而不再构成其他犯罪
.

图财的

故意杀人罪在杀人后的非法取得财产
,

可以以合法的方式作掩护
,

如为独占遗产
,

杀死其他

继承人后通过
“

合法的继承
”

来取得被害人的财产
;
可以不再实施任何积极的行为

,

如为逃

脱债务而杀死债权人
,

只要不被揭发即非法占有了债权人所有的财产
;
也可以采取窃取

、

编

取等方式
,

如将被害人骗至偏僻处杀害后再潜入被害人家窃取其财物
,

这时可能又构成了盗

窃罪或诈骗罪
.

四是二者在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上也有所不同
.

图财的故意杀人罪 以杀人

行为致他人死亡为既遂标准
,

杀害行为未能致他人死亡的属犯罪未遂
;
凡以抢劫杀人定抢劫

罪的
,

必然都造成了死亡结果
,

抢劫杀人作为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

不以是否取得财物为既

遂标准
,

只有是否构成的问题而无未遂间题
.

对为抢劫而杀人的案件
,

也有定为抢劫杀人罪的主张和个别做法
.

我们认为
,

按照罪刑

法定的基本原则
,

定罪量刑要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
,

这种罪名于法无据
,

其量刑必然也于法

无据
。

因此
,

按照现行刑法处理为抢劫而杀人的案件
,

不应定为抢劫杀人罪
,

而只能定为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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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罪
.

但是
,

从立法更加科学和完善的要求来考虑
,

今后我国刑法修改时
,

也可 以考虑借鉴

外国有关的立法经验
,

把为抢劫而杀人的犯罪行为同抢劫罪中的过失致死区分开来
,

以单独

条款规定抢劫杀人罪并对之规定明显重于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刑罚
.

若能作此规定
,

则既

可把抢劫中的过失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定罪上明确加以区分
,

避免歧义
,

又可对这两种危害程

度不同的犯罪行为设立轻重不同的刑罚
,

从而符合定罪科学
、

明确和量刑适当的需要
.

再况 为抢劫而故意杀人不是牵连犯或结合犯
,

而是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

如前所述
,

以杀人为手段的抢劫罪
,

其杀人的手段行为与取财的目的行为是该抢劫罪完

整的
、

独立的奋 不可分割的一个犯罪行为
,

如果承认这一点
,

就不能把为抢劫而杀人认定为

牵连犯
.

因为牵连犯是数个罪名中的数个犯罪行为的牵连
,

是为实施一罪而手段行为或结果

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况
.

如先行伪造文件尔后去诈骗
,

行为人既实施了诈骗罪
,

其手段

行为又属于伪造公文罪的犯罪行为
,

因而成为诈骗罪与伪造公文罪的牵连犯
.

为抢劫而杀人

的案件不存在两个罪名的犯罪行为
,

不能把一个罪的法条内部本来就包括的完整的犯罪行为

中的不同内容的联系
,

视为牵连犯的两个独立犯罪行为的牵连
。

对为抢劫而故意杀人案件的定罪
,

认为这种案件是结合犯的著述与笔者的看法相同
,

都

主张应定抢劫罪一罪
;
但这种犯罪究竟是不是结合犯

,

这也关系到这样定罪的理由是否充分

以及对这种案件罪质的认定是否科学
,

因此也应一并加以探讨
。

所谓结合犯
,

按照中外刑法理论通行的理解
,

是指数个不同的独立犯罪行为
,

由刑法特

别规定而结合成的另一种独立的犯罪
.

用公式表示即为
“

甲罪 + 乙罪二新罪
” .

例如日本刑

法第2 41 条规定的强盗强奸罪
,

以及我国台湾现行刑法第3 32 条规定的强盗放火罪
、

强盗强奸

罪等
,

都是典型的结合犯
,

这些条文把其刑法中独立的强盗罪与强奸罪
、

强盗罪与放火罪分

别结合规定
,

形成了一种新罪
.

有些著述认为
,

为抢劫而故意杀人是一般抢劫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犯
,

同时也是结果加

重犯
,

这种
`

甲罪 + 乙罪 = 甲罪的严重情况
”

的犯罪
,

也不失为结合犯的一种形式
.

笔者认

为这种主张不够妥当
.

因为第一
,

对结合犯特定的内容本来理论上 已经有了通行 一 致 的理

解
,

使用这一概念应遵守其含义
,

如果修改结合犯的通行理解而把本不属于结合犯的犯罪情

况纳入其中
,

并使之与结果加重犯交叉存在
,

这只会徒增理论上的混乱
.

第二
,

若认为因抢

劫而杀人是一般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结合犯
,

这种案件里只有故意杀人一种暴力行为
,

把

它划归故意杀人罪
,

则一般抢劫罪就失去了侵犯他人人身的手段行为
,

不成其为抢劫罪了
.

这样就谈不到是这两种犯罪的结合
。

另一些著述认为
,

为抢劫而杀人是故意杀人罪与抢夺罪结合而构成的抢劫罪
.

从表面上

看
,

这似乎符合了结合犯要求的
“

甲罪 + 乙罪 = 新罪
”

的情形
.

实际上
,

这种观点也是很值

得商榷的
.

因为第一
,

为抢劫而杀人的犯罪具备独立的主客观要件
,

其杀人行为与杀人后可

能实施的取财行为是具有内在的主客观联系
、

彼此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

而不是原本独立的

杀人罪与抢夺罪结合而成的一种新的独立的犯罪
。

其故意杀人的内容若离开了抢劫罪的犯罪

构成
,

就成了为杀人而杀人
,

反映不出为财而杀人的性质和杀人的实际作用
.

退一步讲
,

即

使其故意杀人的内容可以抽出来独立成罪
,

其余的内容也不能独立成罪
。

因为如果杀人后实

施了取财行为
,

该行为也并不具备抢夺罪所要求的公然夺取财物的主客观要件
,

不能构成抢

夺罪
;
如果杀人后由于某种原因未实施或未及实施取财行为

,

显然更无符合抢夺罪的问题
。

、

况且
,

我国刑法并未将因抢劫而杀人规定为故意杀人罪与抢夺罪结合而成的一个新条文
,

而

十

,

刊卜

丫



十

令

是把它作为抢劫罪加重构成的情况之一包含在抢劫罪
“

致人死 亡
”

中
,

其罪名仍是抢劫罪
,

这也显然不符合结合犯的条件
.

甚至可 以说
,

为抢劫而杀人的犯罪
,

由于杀人与取财在主客

观上密不可分
,

同属一个有机的犯罪整体
,

即令刑法把为抢劫而杀人从抢劫罪条文中分离出

来予以独立规定
,

作为新罪名
,

也难以视之为故意杀人罪与抢夺罪的结合犯
.

第二
,

如果把

因抢劫而杀人视为故意杀人罪与抢夺罪的结合犯
,

依此类推
,

则抢劫罪第 2款还有故意 重 伤

害与抢夺罪结合而成的结合犯
,

抢劫罪第 1款还有故意轻伤害与抢夺罪结合而成的结合 犯
,

理论上也确有这种主张
。

① 但是
,

抢劫罪第1款未造成轻伤的犯罪
,

抢劫罪第 2款 故 意 致 人

重伤或者故意致死以外的犯罪
,

又都认为根本构不成结合犯
.

这样一来
,

独立完整的抢劫罪

一个法条
,

就被分割成性质相异的两个部分
,

一部分是结合犯
,

另一部分不是结合犯
,

这是

有悖于法理的
.

为抢劫而杀人是独立的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

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某种犯罪而发生严重

的结果
,

法律特别规定应当依照本罪定罪
,

·

并必须加重其刑罚的犯罪情况
.

结果加重犯对加

重结果发生的
』

合理态度是仅限于过失还是也包括故意
,

各国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
,

国内外刑

法理论上也有不同的主张
.

从我国刑法的实际规定出发
,

我国理论界较多同志的看法是可以

包括过失和故意
,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未违背结果加重犯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

我 国 刑 法 第

1 50 条第 1款规定了抢劫罪的基本构成
,

第 2款规定的是其加重构成
,

包括情节加重犯和 结 果

加重犯
,

其中抢劫
“

致人重伤
、

死亡
”

就是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
,

如果因抢劫而发生了致人

重伤或死亡的严重结果
,

就要定抢劫罪并依第2款的加重刑罚处刑
.

因抢劫而故意致人死 亡

即故意杀人是抢劫罪结果加重犯中最严重的情况
,

应当予以最严厉的处罚
.

三
、

关于抢劫罪的危害性及刑罚轻贡的认识

对因抢劫而杀人的案件
,

理论上和实践中之所以存在着不同意定为抢劫罪而要定为故意

杀人罪
、

抢劫杀人罪或者定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并罚的观点和做法
,

除了前述的对有关的

法律规定和理论问题的认识有所不同以外
,

还有一个对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两个罪名的危害

性质的习惯看法问题
。

我国古代早在汉高祖刘邦的
“

约法三章
”

中即有了
“

杀人者死
.

的规

定
,

千百年来
“

杀人偿命
”

的思想已广为传播并得以延续
,

群众一般认为杀人罪比抢劫罪更

为严重
,

而且在我国刑法中杀人罪规定在分则第四章而抢劫罪在第五章
.

有的同志还提出
,

抢劫罪第 2款的法定刑轻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
,

因为虽然二者的最高刑 都 是死 刑
,

但 故

意杀人罪的刑种刑度是 由重到轻
,

抢劫
.

致人死亡
”

则是由轻到重
,

可见立法考虑的轻重不

同
,

对故意杀人罪量刑要从重到轻考虑
,

对抢劫罪的
“

致人死亡
”

量刑是从轻到重考虑
,

前

者的刑罚显然重于后者
.

②有人担 心把因抢劫而杀人定为抢劫罪
,

处罚会偏宽
,

不如定为故

意杀人罪更能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
。

飞r 在我们看来
,

上述认识不够妥当
.

关于抢劫罪的危害性问题
.

应当承认
,

我囚刑法分则关于八类犯罪的规定
,

是按同类客

体的重要性质和同类犯 罪的危害程度的顺序排列的
.

按照社会主义刑法理 论
,

从整体上看
,

① 参见
. 《 法学研究 》 19 8 3年第 2期

,

第 22一 2 3页
。

因 参见
: 《 法学 , 1 0 8 3年策 2期

,

第 2 4一 2 5页
。



公民人身权利当然重子公私财产权利
;

人身权利尤其是生命
、

健康等基本人身权利是公民行

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

但这并不等于说
,

规定在前章的犯罪就绝对比后章的一切犯罪

都更为严重
,

而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比较
.

例如
,

显然不能认为分则第四章里的故意轻伤害

比第五章里的数娜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的盗窃
、

诈骗
、

贪污等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更为严

重
.

那么
,

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孰重孰轻 ? 抢劫罪的情况较为复杂
,

应当

具体分析而不宜一概而论
.

第 1款的抢劫罪
,

虽然同时侵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
,

但由 于 对

人身权利的侵犯远较剥夺生命权利轻
,

因而从整体上看
,

普通抢劫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无疑

轻于故意杀人罪
.

第 2款的抢劫罪在侵犯财产权利的同时往往也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甚至 生 命

权
,

就不好讲它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在整体上一定轻于故意杀人罪
;
尤其是其中以杀人为手段

的抢劫罪
,

不但与杀人罪一样故意侵犯生命权利
,

而且还同时侵犯财产权利
,

因而其性质和

危害程度应当是重于故意杀人罪
,

而不是比后者轻
.

因此
,

把因抢劫而杀人定为抢劫罪
,

在

定性上决不是轻于故意杀人罪
,

而是更加充分地揭露这种犯罪的本质
、

特征及其社会危害性

程度
。

关于抢劫罪第 2款法定刑的轻重问题
.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

因抢劫而杀人定为抢劫罪
,

其法定刑是否轻于故意杀人罪?
`

实际上并非如此
。

因为
:

( )l 抢劫罪第 2款与故意杀人罪的

法定最高刑都是死刑
,

而且从最低刑上看前者更为严厉一些
,

故意杀人罪情节较轻的 (也可

包括已杀死人 ) 最低邢为三年有期徒刑
,

抢劫罪第 2款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
;

(幻抢劫罪第

2款比故意杀人罪多一个
.

没收财产
”

的附加刑
;

( 3 ) 抢劫罪第2款包括了情节严重的 或 者

致人重伤
、

死亡的多种情况
,

因抢劫致人重伤
、

死亡又都包含过失与故意造成
.

法定刑由轻

到重排列正是为了适应危害程度不同的多种犯罪情况
;
因抢劫故意杀人无疑是其中最严重的

情况
,

该款最严厉的邢罚当然主要是针对这种犯罪的
.

我们认为
,

从两个条文刑种刑度的轻

重排列顺序来比较两种犯罪刑罚的轻重要有条件
: 一是二者规定的都应是单一的犯罪情况

,

二是二者的刑种
、

刑度要相同
.

抢劫罪第 2款与故意杀人罪两个条文不具备这两个条 件
,

怎

么能通过比较法定刑排列的方式来比较二者刑罚的轻重呢 ? 总之
,

我们认为
,

把因抢劫而故

意杀人的行为定抢劫罪
,

不但是定罪正确的要求
,

而且在量刑上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

幸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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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当王要强好何
,

何在不法侵害正在进

行时
,

机智地推王入稀粪池
.

王 已失去侵害

能力
,

并且求饶
,

此时
,

何的行为属于正当

防卫
;
第二阶段

,

何见王往上爬
,

并且已知

粪池深
,

可能淹死人
,

还几次往下推
,

这属于

在不法僵害者失去侵害能力以后 的 事后 防

卫
,

构成故意杀人罪
.

我们认为
,

不能这么

看
.

对此案应从双方力量对比和发展 情 况

看
.

当何将王推入稀粪池后
,

王确实陷入困

境
.

但是
,

还不能认为侵害行为的威胁已不

存在
。

因为何若不继续推王
,

王爬上来后仍可

实施侵害
,

包括打伤或杀死
.

何为了免遭侵

害
,

几次推王下粪池
,

其行为属于防卫的继

续
。

再从何的目的看
,

她跑去喊人抓流氓
,

这表明何无事后报复杀人的目的
.

因此
,

既

不能认定何故意杀人
,

也不能认定何实施了

事后防卫
,

而是正当防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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